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

佛建管函〔2017〕185号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核心，市房地产业协会，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房地产中介机构；
为贯切落实3月29日住房城乡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销售、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权益，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定于近期开展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专项整治。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3月29日，住房城乡在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电视电话会议上， 通报了近期各地查处的30家违违规房地产中介机构和开发企业，这是继去年住房城乡连续三次通报96家违规房企之后，再次集中公开曝光违规房企名单。根据住建部、省住建厅关于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工作要持之以恒、毫不松解的工作要求，针对我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及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排查一批问题线索、查办一批典型案件、解决一批突出问题，构筑良好房地产市场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整治范围及对象
整治范围：全市五区范围内，所有新建商品房项目的销售行为和二手房经营行为。整治对象：从事相应销售、经营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结构 。
三、整治内容
各区局要协调各部门，按照住建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和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地产中介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不正当经营行为的基础上，对垄断房源，操纵市场价格；造谣生事，误导市场预期；提供虚假证明，扰乱市场秩序三类违违规行为进行核心整治 。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正当经营行为：
1.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
2.通过捏造或者散布涨价信息等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
3.未取得预售许可证销售商品房；
4.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以认购、预订、排号、发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预订款等费用，借机抬高价格；
5.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
6.商品房销售不予明码标价，在标价之外加价房屋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7.以搭售或者附加条件等限定方式，迫使购房人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
8.将已作为商品房销售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销售给他人；
9.不正当经营行为 。
(二)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不正当经营行为：
1.发布虚假房源、不实价格信息招揽业务，诱骗消费者；
2.未将房屋抵押、查封等交易信息及时告知购房人；
3.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房地产中介服务项日、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4.强制提供服务、收费；
5.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通过签系统签订中介服务合同、交易合同；
6.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屋提供中介服务；
7.对交易当事人隐藏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出房屋赚取差价；
8.侵占或挪用交易资金；
9.泄露或不当使用客户信息；
10.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办理备案；
11.违反律规规定的情形 。
四、整治时间及步骤
(一)自査自纠阶段(3月30日至4月5日，由区局通知落实)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要按照通知要求，对照整治内容，对销售、经营行为进行全面自查自纠 。
(二)全面排查整治阶段(4月6日至4月17日)
各区局对辖区内所有开发和代理销售的新建商品房项日进行全面排查，对二手房经营行为进行核心排查。要求力度大、覆盖面广、效果明显，必要时曝光一批违违规企业。对于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机构，视情节轻重，采取以下措施：1.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2.停业整顿；3.诫信扣分；4. 处以罚款；5.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违规行为应当由部门处理的，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依处理。排查过程中，要建立检查台账，分主体、分项目列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间、整改效果、处理措施等，并以书面形式报市住建管理局 。
(三)核心毒查中碑 (4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市住建管理局会同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核心，采用明查暗访的方式，对全市新建商品房项目的销售行为、二手房经营行为开展检查，核心检查存在问题较多、群众投诉集中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房地产中介机构。通过核心抽查，全面评估各区局排查整治效果，并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和措施。
五、工作要求
(一)按照住建部的工作要求，各区局应当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报告区委区，并与工商、发改(物价)等部门联合发力，抓出实效。
(二)各区局在全面排查结束后，于4月18日(星期二)前将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市住建管理局，包括检查项目清单、检查基本情况、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下一步工作计划。
(三)各区局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书面反馈房地产开发企业，责令限期整改，依据律、规和《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对应作出处理，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送市住建管理局 。
(四)市房地产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倡导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以及从业人员规范经营，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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